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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申購市有畸零土地涉及現有巷道、排水溝程

序流程圖」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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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申購市有畸零地涉現有巷道及排水溝維持現況控管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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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本流程圖因事涉各權責機關規定，本圖僅作參考，實際作業程序仍應依各管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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